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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護理健康學院護理系(科)學生校外實習作業規範 

中華民國 105 年 09 月 30 日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年 11 月 08日系務會議修訂 

一、 目的： 

    本系為培養學生成為理論與實務經驗兼備之人才，透過臨床實務

操作，增進學生專業知識與技能，提升實習品質及學生職場競爭力，

特依據「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訂定。 

二、 實習資格 

    學生於各科目護理學實習前須先通過該科目護理學之修習；未通過 

者按該學制入學該學年度之學分表所載予以擋修，待該科目重補修通過

後，應主動向護理系(科)實習組申請補修實習；學生如有實習科目未通過

者，亦須主動向護理系(科)實習組申請重補修。 

    106學年日間部四技基本護理學、高護各科護理學正課及實作，成

績調整為達 55分(含)～59分者准以先行實習，學理課程後補。 

三、 實習機構簽訂合作契約 

(一) 本系(科)合作之實習機構須經實習組及各教學小組評估合格，能符合實

習目標，其教學環境及教學活動，亦須符合台灣護理教育評鑑及醫院

評鑑所訂定之標準。 

(二) 實習合約 

本系(科)實習組與實習機構須於實習開始日之前先共同簽訂實習合

約，雙方依據合約內容執行業務如下： 

1、 實習環境及內容。 

2、 學生實習前需繳交之體檢資料。 

3、 協助指導護理實習學生實習各項臨床實務操作。 

4、 學生成效考核制度。 

5、 協助輔導學生實習適應與生活狀況，並與本系實習組保持密切聯

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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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學生實習費用。 

7、 實習意外險之投保。 

四、 實習安排 

(一) 實習內容及實習生名額分配 

1、 實習內容及實習生名額分配由學校與各實習機構協調。 

2、 依照「實習護理學生實習作業流程」及「實習機構分發規則」，安

排學生實習，並於實習一個月前發文至各實習機構。 

(二) 實習前講習 

實習組應於學生實習前舉辦說明會(實習組)、實習計畫說明會

(各教學小組)，講授實習前注意事項及宣導相關規定。 

(三) 實習生訓練 

1、 實習學生在實習分配前、後均應參加實習前說明會、實習計畫說

明會，並隨時留意網頁公告，以增進對實習事宜之認知，及提高

對實習安全之認識，如事先未經核准無故缺席者，以曠課論。 

2、 實習組應於學生實習前提供實習生「學生實習手冊」、「實習科

目護理學實習計畫書」紙本或電子檔案。 

3、 護理實習指導老師及實習機構於實習學生報到時，應進行環境介

紹及實習簡介等。 

五、 實習意外險之投保 

本系(科)學生校外實習期間均由校方統一加保團體傷害保險，保險金

額不得低於新台幣壹佰萬元，費用由校方支付。 

六、 實習生管理： 

(一) 實習出缺勤、督導與管理 

1、 學生因事不能到實習場所實習，應事先辦理請假手續，詳如「德

育護理健康學院護理系(科)學生校外實習請假辦法」。 

2、 該實習科目累計請假達各該科實習時數五分之一者(24或 32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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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該科不予計算成績，應重行實習。 

(二) 服裝： 

1、 依照學校及各學制之規定穿著(五專及四技穿著實習服，二技穿

著白色護士服)，天冷可在制服內加白色衣服保暖，外著毛衣。

請維持服裝、白色護士鞋的清潔。 

2、 學生實習必須穿著整齊並配戴學生識別證或名牌於右前胸，識別

證由系辦統一製作，或依醫院、實習單位規定，另申請佩帶實習

證。 

3、 於實習上下班途中，不得穿著實習制服騎乘機車或搭乘大眾交通

工具；於下班後，不得著實習制服從事其他活動。 

(三) 交通及住宿： 

1、 實習期間盡量以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為宜，實習學生往返實習單位

之交通費自理。 

2、 實習學生實習期間可申請實習醫院宿舍，申請住宿者須配合各醫

院住宿規定，違者立即予取消住宿資格，並負賠償責任。 

3、 各實習機構提供住宿一覽表詳見「學生實習手冊」。 

七、 實習生活輔導： 

(一) 各實習指導老師兼負輔導實習學生生活及聯繫工作。 

(二) 由導師不定期赴實習單位訪視，負責溝通、聯繫及輔導工作。 

(三) 實習訪視：為增進校內與實習單位之溝通協調及關懷學生校外實

習，特安排教師及實習組訪視實習單位(詳見「德育護理健康學院護

理系實習單位訪視辦法」)。 

(四) 實習輔導機制：為了解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之適應狀況，並加強對

學生實習期間之輔導，協助改善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時發生不適應

之情形，由導師及護理系教師，進行校外輔導(詳見「德育護理健康

學院護理系學生校外實習輔導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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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實習成效評量： 

(一) 本系(科)學生實習成績考核分為臨床實務表現及實習作業兩部分，

前項由實習單位護理人員及實習指導教師共同考核，後項由實習指導

教師負責考核。  

(二) 各科目護理學實習之作業評量標準由校內各教學小組、實習指導老

師討論後訂定。 

(三) 學生於實習期間須依各科規定繳交作業，實習指導教師須給予批閱

與回饋。 

(四) 學生於實習期間進行期中、期末自我評量，實習指導教師宜與學生

討論其學習成效。 

(五) 實習成效不理想者，另依學生實習輔導準則進行輔導。 

(六) 各科目校外實習結束後，學生須填寫校外實習評量問卷，針對「學生自

我評量」、「學生對實習指導老師評量」、「學生對實習單位評量」、

「學生對教學目標評量」；實習組須進行實習檢討會，並將實習學生

意見彙整並交各教學小組討論，作為課程調整之依據。 

(七) 實習學生若對實習成績有疑慮，可至實習組反應，必要時由實習指

導老師填寫「學生校外實習成績不及格審議單」後，交各教學小組

會議決議。 

(八) 另針對實習機構進行「實習機構對校外實習生滿意度評量」、「實習機構對

校外實習課程滿意度評量」，以瞭解本系實習生在校外實習機構的學習

與服務表現情況，以作為本系持續改進教學和課程之重要參考。 

九、 實習離、退場機制 

(一) 本系(科)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表現不佳，經輔導後仍無法達到實習

目標之要求時，依學生獎懲辦法「停實習處分」辦理，實習單位及

實習指導老師得以正式書面文件要求停止實習。 

(二) 學生遭逢實習適應困難或重大變故，經實習指導老師、導師或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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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輔導後仍無法繼續實習者，須實習組同意並轉知實習機構後，

始可停止實習。 

(三) 停止實習之學生須填寫「暫停實習申請表」，並於三日內完成申請

手續。 

十、 學生實習期間糾紛(爭議)事件處理機制 

(一)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若與單位人員、病患、家屬間有糾紛(爭議)事件

產生，實習指導教師須主動介入處理，以維護學生或相關人員之權

益。 

(二) 若實習指導教師無法自行處理或輔導糾紛(爭議)事件時，或需特殊專業

人員協助者，得提請實習組或其他相關單位協助處理。 

(三) 實習學生發生糾紛(爭議)事件時，實習指導教師應填寫「德育護理

健康學院 護理系(科)學生校外實習特殊事件報告單」陳報實習組。 

十一、 本系(科)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仍應繳交該學期學雜費，實習組另依

教育部函示規定協助辦理雜費及網路使用費退費。 

十二、 本作業規範未盡之各項實習相關業務，悉由本系(科)實習組教師負

責協調。 

十三、 本作業規範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